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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欧菲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 �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一

、

重要提示

：

1

、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

2

、

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没有增加

、

否决或变更提案

。

二

、

会议召开的情况

：

1

、

召集人

：

公司董事会

2

、

表决方式

：

现场投票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方式

3

、

会议召开时间

：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

：

2014

年

7

月

18

日

（

星期五

）

下午

14:30

。

网络投票时间为

：

2014

年

7

月

17

日

15:00-2014

年

7

月

18

日

15:00

。

其中

：

①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

2014

年

7

月

18

日上午

9:30-11:30

，

下午

13:00-15:00

；

②

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

：

2014

年

7

月

17

日

15:00

至

2014

年

7

月

18

日

15:00

。

4

、

会议召开地点

：

深圳市光明新区公明街道松白公路华发路段欧菲光科技

园一楼会议室

5

、

会议的召集

、

召开符合

《

公司法

》、《

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

股票上市规则

》

及

《

公司章程

》

等有关规定

。

三

、

会议的出席情况

：

1

、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

股东代表及委托投

票代理人共

35

人

，

代表公司股份数

470,460,631

股

，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50.58%

。

其中

：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

、

股东代表及委托投票代理人

共

5

人

，

代表公司股份数

398,431,098

股

，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42.84%

；

通过网络

投票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共

30

人

,

代表公司股份总数为

72,029,533

股

，

占

公司股份总数的

7.74%

。

2

、

会议对董事会公告的股东大会提案进行了审议和表决

。

3

、

公司董事

、

监事出席会议

，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

公司聘请的律师参加了本

次会议

。

四

、

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了以下议

案

，

并形成如下决议

：

审议关于

《

银行授信及担保事项

》

的议案

；

表决结果

：

参加该议案表决的股东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470,460,631

股

，

其中

同意票

470,458,431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9532%

；

反对票

0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弃权票

2,200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0.000468%

。

中小投资者

（

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

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

）

投票情况

：

同意票

117,004,095

股

，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的

99.99812%

；

反对票

0

股

，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的

0%

；

弃权票

2,200

股

，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的

0.00188%

。

五

、

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

国浩律师

（

深圳

）

事务所律师认为

，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

，

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

、

召集人的资格及表决程序均符合

《

公司法

》、《

股东大会规

则

》

等法律

、

法规和规范性法律文件以及

《

公司章程

》

的规定

，

本次股东大会表决

结果合法有效

。

六

、

备查文件目录

：

1

、

与会董事签署的深圳欧菲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

大会决议

；

2

、

国浩律师

（

深圳

）

事务所关于深圳欧菲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第四

次临时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深圳欧菲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 7月 18日

证券代码:000550� � � � � �证券简称:江铃汽车 公告编号:2014—039

� � � � 200550� � � � � � � � � � � � � � �江铃 B

江铃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中期业绩快报

� �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告所载

２０１４

年中期的财务数据为初步核算数据

，

尚须经最终核算

，

有

可能与最终核算的财务数据存在差异

，

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

一

、

２０１４

年上半年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项目

２０１４

年

１－６

月

２０１３

年

１－６

月 增减幅度

（

％

）

营业收入

（

万元

）

１

，

２２７

，

４９３ ９６７

，

０７６ ２６．９３

营业利润

（

万元

）

１０６

，

６４６ １０９

，

４８６ －２．５９

利润总额

（

万元

）

１３４

，

２１９ １１０

，

０８４ ２１．９２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万

元

）

１１６

，

４３８ ９３

，

７５０ ２４．２０

每股收益

（

元

）

１．３５ １．０９ ２４．２０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

１１．９３ １０．９６

上升

０．９７

个百分点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增减幅度

（

％

）

总资产

（

万元

）

１

，

７８２

，

４４７ １

，

６４８

，

３７５ ８．１３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股东权益

（

万元

）

９６５

，

９２９ ９１７

，

６８５ ５．２６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

元

）

１１．１９ １０．６３ ５．２６

二

、

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２０１４

年上半年

，

公司销售了

１３２

，

９３８

辆整车

，

同比上升约

２１％

，

包括

４８

，

３５３

辆

ＪＭＣ

品牌轻型卡车

，

３５

，

５１１

辆

ＪＭＣ

品牌皮卡

，

１５

，

３６９

辆驭胜品牌

ＳＵＶ

，

３３

，

６７１

辆福特品牌商用车

，

以及

３４

辆重型卡车

。

２０１４

年上半年

，

公司销售收入约为

１２３

亿元

，

同比上升约

２７％

，

主要是由

于销量增加带来的增长

；

营业利润约为

１１

亿元

，

同比下降约

３％

；

利润总额约

为

１３

亿元

，

同比上升约

２２％

。

公司

２０１４

年上半年毛利率为

２４．８％

，

比去年同期下降约

１．２

个百分点

，

主

要是由于销售组合变化所致

。

２０１４

年上半年营业税金及附加同比上升

１．６８

亿元

，

上升比例为

６２％

，

主

要是由于本期销量增长带来的需缴纳消费税的增加

。

２０１４

年上半年销售费用同比上升

２．７７

亿元

，

上升比例为

４９％

，

主要是由

于本期销量增加所致

。

２０１４

年上半年管理费用同比上升

１．４８

亿元

，

上升比例为

２２％

，

主要是由

于本期研发费用增加所致

。

２０１４

年上半年营业外收入同比上升

２．６９

亿

，

上升比例为

３７１５％

，

主要是

由于本期收到政府的扶持资金增加

。

江铃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 7月 19日

证券代码:601669� � � � �股票简称:中国电建 公告编号:临 2014-070

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资产重组延期复牌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１３

日发布

了

《

重大事项停牌公告

》（

临

２０１４－０３２

号公告

），

公司股票于当日起停牌

。

经申

请

，

公司于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２０

日发布

《

重大事项连续停牌公告

》（

临

２０１４－０３４

号公

告

），

公司股票自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２０

日起停牌不超过

３０

日

。

经申请

，

公司于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１９

日发布

《

资产重组延期复牌公告

》（

临

２０１４－０５８

号公告

），

公司股票自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１９

日起继续停牌

３０

日

。

经沟通

，

公司本次重大事项的方案初步拟定为

：

公司拟向控股股东中国电

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电建集团

”）

发行股份购买电建集团旗下水电

、

风电勘测设计板块业务资产

，

从而进一步优化公司产业结构

。

由于公司仍在就本次资产重组事项向相关主管部门进行咨询沟通

，

且相关

资产的尽职调查

、

审计

、

评估等工作尚未完成

，

公司股票预计无法在原计划时间

内复牌

。

因此

，

经申请

，

公司股票自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１９

日起继续停牌

。

停牌期间

，

公司将充分关注事项进展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

按照规定

每周发布进展情况公告

。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风险

。

特此公告

。

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七月十九日

证券代码:601669� � � �股票简称:中国电建 公告编号:临 2014-071

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 1 月至 6 月新签合同情况公告

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至

６

月

，

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新签合

同总额约为人民币

９０２．６

亿元

。

前述新签合同总额中

，

国内新签合同额约为人

民币

７１１．５

亿元

，

国外新签合同额折合人民币约

１９１．１

亿元

；

国内外水利电力新

签合同额约为人民币

３５７．８

亿元

。

本月公司中标金额或合同金额在人民币

５

亿元以上的单个项目如下

：

单位

：

人民币 亿元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金额

１

？

云南省西双版纳

“

湄公河畔

”

项目

ＥＰＣ

总承包合同

１１．８０

２

？？

烟台市金山湾生态城基础设施工程

ＢＴ

项目

４２．２０

３

？

委内瑞拉图伊河流域交通系统

，

圣塔露西亚

－

坎比斯连接段项目

２９．５２

４

？

厄瓜多尔科卡科多

－

辛克雷水电站项目

（

变更

１

）

５．２４

５

？？

玻利维亚圣何塞水电站土建

、

道路

、

引水洞及调压井工程

７．６５

以上为阶段性数据

，

仅供投资者参考

。

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七月十九日

证券代码：002503� � � � � �证券简称：搜于特 公告编号：2014-034

东莞市搜于特服装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

1

、

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议案被否决的情形

；

2

、

本次股东大会没有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

。

3

、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

一

、

会议召开与出席情况

（

一

）

会议召开情况

1

、

会议召集人

：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

2

、

会议主持人

：

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马鸿先生

3

、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

2014

年

7

月

18

日下午

15:30

4

、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

：

东莞市搜于特服装股份有限公司一楼会议室

5

、

网络投票时间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

2014

年

7

月

18

日上午

9:30-11:30,

下午

13:00-15:00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

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14

年

7

月

17

日下午

15:00

至

2014

年

7

月

18

日下午

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

6

、

召开方式

：

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

7

、

会议召集

、

召开程序符合

《

公司法

》、《

公司章程

》

的有关规定

。

（

二

）

会议出席情况

1

、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及股东代表共计

12

人

，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

389,072,462

股

，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75.0526％

。

其中

：

现场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

4

人

，

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388,800,001

股

，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75%

。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资格身份已经由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进行认证

，

根据深

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数据

，

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计

8

人

，

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272,461

股

，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0.0526%

。

2

、

公司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北京市观韬

（

深圳

）

律师事务

所律师出席或列席了现场会议

。

二

、

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

，

审议通过了

如下决议

：

审议通过

《

东莞市搜于特服装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调整超募资金用途的议案

》。

表决结果

：

同意

389,049,789

股

，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99.9942%

，

反对

22,673

股

，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0.0058%

；

弃权

0

股

，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0%

。

三

、

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观韬

（

深圳

）

律师事务所曹蓉律师

、

刘燕律师到会见证了本次股东大

会

，

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

该法律意见书认为

：

本次股东大会召集

、

召开程序符合

《

公司法

》、《

证券法

》、《

股东大会规则

》

等法律

、

行政法规

、

规范性文件以及

《

公司章

程

》

的规定

；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

；

本次股东大会的

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

该法律意见书全文刊登于巨潮资讯网

（

www.cninfo.

com.cn

）。

四

、

备查文件目录

1

、

东莞市搜于特服装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

2

、

北京市观韬

（

深圳

）

律师事务所

《

关于东莞市搜于特服装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

特此公告

。

东莞市搜于特服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 7月 18日

股票代码:002261� � � �股票简称:拓维信息 编号:2014-058

拓维信息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拓维信息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或

“

公司

”）

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一

次会议于

２０１４

年

０７

月

１１

日通过邮件

、

电话方式发出会议通知

，

并于

２０１４

年

０７

月

１８

日以现场表决方式召开

。

本次会议应表决监事

３

人

，

实际表决监事

３

人

，

会议的召集

、

召开程序均符合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

和

《

公司章程

》

的有关规定

。

本

次会议由公司监事会主席陆惠女士主持

，

经与会监事认真审议并表决

，

通过了如下决

议

：

会议以

３

票同意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

性股票的议案

》。

经审核

，

监事会认为

：

公司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的

６５

名激励对象均具

备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

公司章程

》

等法律

、

法规和

规范性文件规定的任职资格

，

不存在最近三年内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宣布为不

适当人选

，

不存在最近三年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予以

行政处罚的情形

，

未同时参加其他上市公司的股权激励

，

符合

《

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

理办法

（

试行

）》、《

股权激励备忘录

１－３

号

》

规定的激励对象条件

，

符合公司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规定的激励对象范围

，

其作为公司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的

主体资格合法

、

有效

。

特此公告

。

拓维信息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14年 07月 18日

股票代码:002261� � � � �股票简称:拓维信息 编号:2014-059

拓维信息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拓维信息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或

“

公司

”）

于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１８

日

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

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

议案

》，

确定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１８

日为授予日

，

向激励对象授予相应额度的限制性股票

，

现

就有关事项说明如下

：

一

、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简述

《

拓维信息系统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

草案修订稿

）》（

以下简称

“

激

励计划

”

或

“

本计划

”）

及其摘要已经公司

２０１４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

主要

内容如下

：

１

、

标的种类

：

激励计划拟授予激励对象限制性股票

。

２

、

标的股票来源

：

激励计划拟授予激励对象的标的股票来源为公司向激励对象

定向发行新股

。

３

、

授予价格

：

限制性股票的授予价格为

９．８０

元

／

股

。

４

、

激励对象

：

本计划的激励对象为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

中高层管理人员

，

以及公

司认定的核心技术

（

业务

）

人员

，

不包括独立董事

、

监事

。

本计划首次授予涉及的激励

对象共计

６５

人

，

包括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２

人

，

公司中层管理人员

、

公司核心技术

（

业

务

）

人员

６３

人

。

授予的限制性股票在各激励对象间的分配情况如下表所示

：

姓名 职务

获授的限制性股票数

量

（

万股

）

约占授予限制性股票总数

的比例

（

％

）

约占公司股本总额

的比例

（

％

）

龙麒 董事会秘书

、

副总经理

１８．００ ２．６７％ ０．０５％

倪明勇 财务总监

２５．９８ ３．８５％ ０．０７％

中层管理人员

、

核心技术

（

业务

）

人员

（

６３

人

）

５６９．２３ ８４．３８％ １．４３％

小计

６１３．２１ ９０．９０％ １．５５％

预留

６１．３９ ９．１０％ ０．１５％

合计

６７４．６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７０％

５

、

激励计划有效期

：

本计划有效期为自首次限制性股票授予之日起计算

，

最长不

超过

４

年

。

６

、

解锁安排

：

激励对象获授限制性股票之日起

１２

个月内为锁定期

。

在锁定期内

，

激励对象根据本计划获授的限制性股票予以锁定

，

不得转让

；

本计划首次授予的限制

性股票自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日起满

１２

个月后

，

激励对象应在未来

３６

个月内分

三次解锁

。

解锁时间安排如下表所示

：

解锁安排 解锁时间

可解锁数量占限制性股票数

量比例

第一次解锁

自授予日起满

１２

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首次授予日起

２４

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

日止

３０％

第二次解锁

自授予日起满

２４

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首次授予日起

３６

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

日止

３０％

第三次解锁

自授予日起满

３６

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首次授予日起

４８

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

日止

４０％

预留部分的限制性股票自相应的授予日起满

１２

个月后

，

激励对象应在未来

２４

个月内分两期解锁

，

解锁时间如下表所示

：

解锁安排 解锁时间

可解锁数量占获授限制性股

票数量比例

第一次解锁

自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的授予日起

１２

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相应的授予日起

２４

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当日止

５０％

第二次解锁

自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的授予日起

２４

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相应的授予日起

３６

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当日止

５０％

６

、

解锁条件

：

本计划针对

２０１４－２０１６

年的

３

个会计年度

，

分别对公司财务业绩指

标进行考核

，

以达到公司财务业绩考核目标作为激励对象当年度的解锁条件

。

业绩考

核的指标为净利润增长率和营业收入增长

，

每年度考核指标具体目标如下

：

解锁安排 考核目标

第一次解锁 相比

２０１３

年

，

２０１４

年净利润增长率不低于

３０％

，

营业收入增长率不低于

１５％

；

第二次解锁 相比

２０１３

年

，

２０１５

年净利润增长率不低于

１００％

，

营业收入增长率不低于

２７％

；

第三次解锁 相比

２０１３

年

，

２０１６

年净利润增长率不低于

１５０％

，

营业收入增长率不低于

４０％

。

本计划预留的限制性股票的两个解锁期对应的考核年度为

２０１５－２０１６

年两个会

计年度

，

各年度的业绩目标与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相应年度的考核目标一致

。

各年

度业绩考核目标如下表所示

：

解锁安排 考核目标

第一次解锁 相比

２０１３

年

，

２０１５

年净利润增长率不低于

１００％

，

营业收入增长率不低于

２７％

；

第二次解锁 相比

２０１３

年

，

２０１６

年净利润增长率不低于

１５０％

，

营业收入增长率不低于

４０％

。

以上净利润指标均以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作为计算依据

，

同时

，

限制性

股票锁定期内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及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均不得低于授予日前最近三个会计年度的平均水平且不得为负

。

二

、

已履行的相关审批程序

１

、

公司于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１６

日分别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和第五届监

事会第九次会议

，

审议通过了

《

拓维信息系统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

草

案

）》

及其摘要

，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

，

监事会对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

查

。

其后公司向中国证监会上报了申请备案材料

。

２

、

根据中国证监会的反馈意见

，

公司对

《

拓维信息系统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

（

草案

）》

进行了修订

，

并于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２３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

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

，

审议通过了

《

拓维信息系统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

（

草案修订稿

）》

及其摘要

，

公司独立董事对激励计划发表了独立意见

。

３

、

激励计划经中国证监会备案无异议后

，

公司于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４

日召开

２０１４

年

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

审议通过了

《

拓维信息系统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

草案修订稿

）》

及其摘要以及

《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

授权董事会确定限制性股票授予日

、

在激励对象符合条件

时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

，

并办理授予限制性股票所必须的全部事宜

。

４

、

公司于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１８

日分别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和第五届监

事会第十二次会议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

公司独立

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

，

监事会对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查

。

三

、

董事会对本次授予条件满足的说明

公司董事会根据

《

激励计划

》

规定的激励对象获授限制性股票必须具备的条件进

行了核对

，

认为公司及

《

激励计划

》

规定的所有

６５

名激励对象符合

《

激励计划

》

规定的

获授条件

，

具体如下

：

１

、

公司未发生以下任一情形

：

（

１

）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

意见的审计报告

；

（

２

）

最近一年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予以行政处罚

；

（

３

）

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

２

、

激励对象未发生以下任一情形

：

（

１

）

最近三年内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宣布为不适当人员

；

（

２

）

最近三年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予以行政处罚

；

（

３

）

具有

《

公司法

》

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

（

４

）

公司董事会认定的其他严重违反公司有关规定的情形

。

四

、

本次限制性股票的授予情况

１

、

公司授予激励对象限制性股票的授予日为

２０１４

年

０７

月

１８

日

。

２

、

公司授予激励对象限制性股票的授予价格为每股

９．８０

元

。

３

、

本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的激励对象共

６５

名

，

授予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

６１３．２１

万股

。

姓名 职务

获授的限制性股票数

量

（

万股

）

约占授予限制性股票总数

的比例

（

％

）

约占公司股本总额

的比例

（

％

）

龙麒 董事会秘书

、

副总经理

１８．００ ２．６７％ ０．０５％

倪明勇 财务总监

２５．９８ ３．８５％ ０．０７％

中层管理人员

、

核心技术

（

业务

）

人员

（

６３

人

）

５６９．２３ ８４．３８％ １．４３％

合计

６１３．２１ ９０．９０％ １．５５％

公司本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名单详见附件

。

本次授予限制性股票不会导致公司股权分布不具备上市条件的情况

。

４

、

本次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限制性股票筹集的资金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

五

、

本次限制性股票的授予对公司经营能力和财务状况的影响

根据

《

企业会计准则第

１１

号

———

股份支付

》

的规定

，

对于一次性授予分期解锁的

限制性股票股权

，

其费用应在锁定期内

，

以对解锁数量的最佳估计为基础

，

按照授予

日的公允价值

，

计入各年度相关成本或费用

，

且该成本费用应在经常性损益中列示

。

公司本次限制性股票的授予对公司相关年度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将产生一定

的影响

。

公司董事会已确定激励计划的授予日为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１８

日

，

公司向激励对象

授予限制性股票按照相关估值工具确定授予日限制性股票的公允价值

，

公司测算限

制性股票成本对各期业绩的影响如下

：

年度

２０１４

年

２０１５

年

２０１６

年

２０１７

年 合计

成本列支金额

（

万元

）

４６７．２６ ７７９．１６ ３７５．０２ １２６．２２ １７４７．６６

限制性股票的成本将在经常性损益中列支

。

上述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

影响最终结果将以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年度审计报告为准

。

六

、

参与激励的董事

、

高级管理人员在授予日前

６

个月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说明

本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的激励对象中仅有

２

名为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

且其在授

予日前

６

个月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

。

七

、

激励对象认购限制性股票及缴纳个人所得税的资金情况

激励对象认购限制性股票及缴纳个人所得税的资金全部为自筹

，

公司承诺不为

激励对象获取有关限制性股票提供贷款或其它任何形式的财务资助

，

包括为其贷款

提供担保

。

八

、

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

１

、

本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授予日为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１８

日

，

该授予日符合

《

上市公司

股权激励管理办法

（

试行

）》、《

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

１－３

号

》

及

《

公司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

（

草案修订稿

）》

中关于授予日的相关规定

，

同时

，

本次授予也符合公司激励

计划中关于激励对象获授限制性股票条件的规定

。

２

、

公司本次激励计划所确定的授予限制性股票的激励对象不存在禁止获授限制

性股票的情形

，

激励对象的主体资格合法

、

有效

，

且激励对象范围的确定符合公司实

际情况以及公司业务发展的实际需要

。

综上所述

，

我们同意公司激励计划的首次授予日为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１８

日

，

向

６５

名

激励对象授予

６１３．２１

万股限制性股票

。

九

、

监事会意见

公司监事会经审核后认为

，

公司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的

６５

名激励对象

均具备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

公司章程

》

等法律

、

法

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的任职资格

，

不存在最近三年内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宣布

为不适当人选

，

不存在最近三年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予以行政处罚的情形

，

未同时参加其他上市公司的股权激励

，

符合

《

上市公司股权激

励管理办法

（

试行

）》、《

股权激励备忘录

１－３

号

》

规定的激励对象条件

，

符合公司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规定的激励对象范围

，

其作为公司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

象的主体资格合法

、

有效

。

十

、

法律意见书结论性意见

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认为

：

１

、

公司具备实施本次激励计划的主体资格

；

２

、

公司已履行本次激励计划股票授予所需的批准与授权程序

；

３

、

６５

名激励对象符合

《

拓维信息系统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

草案

修订稿

）》

规定的股票获授条件

；

４

、

本次激励计划股票授予日的确定符合

《

管理办法

》、《

备忘录

１－３

号

》

及

《

拓维信

息系统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

草案修订稿

）》

等相关规定

。

十一

、

备查文件

１

、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

２

、

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

３

、

独立董事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独立意见

；

４

、

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关于拓维信息系统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股

票授予相关事项之法律意见书

。

特此公告

。

拓维信息系统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 07月 18日

附件

：

公司本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名单

序号 姓名 职位

１

龙麒 董事会秘书副总经理

２

倪明勇 财务总监

３

胡晓棣 事业部总经理

４

阎峻 事业部总经理

５

刘坤 体系总经理

６

吴晓荣 体系副总经理

７

刘敏玲 事业部总经理

８

郑年斌 事业部总经理

９

成驱虎 事业部总经理

１０

柏丙军 事业部总经理

１１

曲锋 事业部总经理

１２

陈之辉 研发总经理

１３

谢峰 事业部副经理

１４

陈辉复 事业部副经理

１５

叶春生 事业部副经理

１６

张敏 事业部副经理

１７

王忠强 事业部副经理

１８

刘宏俊 事业部副经理

１９

魏原 子公司总经理

２０

李东秀 子公司总经理

２１

肖峰 子公司副经理

２２

敖翔 子公司副经理

２３

康志 子公司副经理

２４

张毅 子公司副经理

３４

徐晋 产品负责人

３５

易璐 产品负责人

３６

李志强 技术专家

３７

万健龙 技术专家

３８

肖调旺 技术专家

３９

宋之星 投资专家

４０

王平 高级工程师

４１

封展柏 技术副经理

４２

谢翔 市场部经理

４３

刘林海 高级客户经理

４４

孙超 渠道经理

４５

孙国强 市场部总监

４６

李果 市场部主管

４７

李斌 互联网基地主管

４８

邓炎 高级运营经理

４９

陈浩亮 运营部经理

５０

袁志雄 运营部经理

５１

阎燕妮 高级客户经理

５２

姜迎春 高级客户经理

５３

李奉刚 人力资源总监

５４

罗振兴 行政副总监

５５

张潮枪 投资副总监

５６

赵军 人力资源副总监

５７

李雯 证券副经理

５８

高超 人力资源副经理

５９

邢霓虹 财务经理

６０

彭卫娟 财务副经理

６１

杨佳 财务主管

６２

姚敏江 企业管理部经理

６３

向静 办公行政副经理

６４

杨征 办公行政副经理

６５

封模春 办公行政主管

３３

戴镇江 产品负责人

２５

李勇 子公司副经理

２６

廖秋林 子公司副经理

２７

李名飞 事业部经理

２８

孙银华 产品部经理

２９

李卓 产品部副经理

３０

杨栋 产品负责人

３１

宋奇志 资深产品专家

３２

张波 产品负责人

股票代码:002261� � � � � � �股票简称:拓维信息 编号:2014-060

拓维信息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拓维信息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或

“

公司

”）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五

次会议于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１１

日通过邮件

、

传真方式发出会议通知

，

并于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１８

日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

。

本次会议应表决董事

８

人

，

实际表决董事

８

人

，

会议符合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

和

《

公司章程

》

的有关规定

。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李新宇

先生主持

，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并表决

，

通过了以下议案

：

会议以

８

票同意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

性股票的议案

》。

根据

《

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

（

试行

）》、《

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

１－３

号

》、

《

拓维信息系统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

草案修订稿

）》

有关规定以及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４

日召开的公司

２０１４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对董事会的授权

，

公司董事

会认为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所涉及的授予条件已经成就

，

董事会确定公司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日为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１８

日

，

同意向

６５

名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

股票

６１３．２１

万股

，

授予价格

９．８０

元

／

股

。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

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对此出具了法律

意见书

，

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

（

ｈｔｔｐ

：

／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

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公告

》

全文详见

《

中国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

上海证券报

》

及巨潮资讯网

（

ｈｔｔｐ

：

／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特此公告

。

拓维信息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 07月 18日

股票代码:002138� � � � � �股票简称:顺络电子 编号:2014-046

深圳顺络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对外投资进展的公告

� � �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顺络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１

日发布了

《

关于对

外投资的公告

》（

公告编号

：

２０１４－０４２

），

公司与深圳市鹏鼎创盈金融信息服务股份有限

公司

（

以下简称

“

鹏鼎创盈

”）

签订

《

股份认购协议

》。

因鹏鼎创盈拟增资扩股

，

公司使用自

有资金人民币

２０００

万元

，

认购鹏鼎创盈新增股份

，

认购价格为

１

元

／

股

，

认购股数为

２０００

万股

，

股票面值为

１

元

／

股

。

现将上述事项进展公告如下

：

一

、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６

日

，

鹏鼎创盈举行

２０１４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

审议通过了

《

关

于公司增资扩股的议案

》。

二

、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４

日

，

公司以现金形式支付人民币

２０００

万元认缴股本

，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１４

日

，

瑞华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深圳分所出具了瑞华深圳验字

［

２０１４

］

４８２６０００４

号

《

验资报告

》

验证确认

。

三

、

近日

，

鹏鼎创盈公司取得由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出具的

《

变更

（

备案

）

通知书

》，

完成了工商变更

（

备案

）

手续

。

其变更

（

备案

）

事项如下

：

变更前注册资本

（

万元

）：

１５０００

万元

；

变更后注册资本

（

万元

）：

５２７７８

万元

备案前实收资本

（

万元

）：

１３５００

万元

；

备案后实收资本

（

万元

）：

４７５００

万元

章程备案

四

、

鹏鼎创盈增资扩股后的股权结构

：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

（

万元

）

占股比例

１

深圳市高新投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８００ １．５１５８％

２

深圳大洋洲印务有限公司

２０００ ３．７８９５％

３

深圳天源迪科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０ ３．７８９５％

４

深圳市沃尔核材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０ ３．７８９５％

５

深圳市科陆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０ ３．７８９５％

６

海能达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０ ３．７８９５％

７

深圳市兴森快捷电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０ ３．７８９５％

８

深圳市奥拓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０ ３．７８９５％

９

深圳创维

－ＲＧＢ

电子有限公司

２０００ ３．７８９５％

１０

深圳市得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０ ３．７８９５％

１１

深圳市华鹏飞现代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０ ３．７８９５％

１２

深圳市佳士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０ ３．７８９５％

１３

深圳顺络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０ ３．７８９５％

１４

汤臣倍健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０ ３．７８９５％

１５

深圳市新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０ ３．７８９５％

１６

欣旺达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０ ３．７８９５％

１７

深圳新宙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０ ３．７８９５％

１８

深圳亿和模具制造有限公司

２０００ ３．７８９５％

１９

深圳市宇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０ ３．７８９５％

２０

深圳市证通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０ ３．７８９５％

２１

深圳市欧菲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２０００ ３．７８９５％

２２

深圳劲嘉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００ ３．７８９５％

２３

深圳市华汉投资有限公司

２０００ ３．７８９５％

２４

深圳市同心投资基金股份公司

２０００ ３．７８９５％

２５

深圳市元明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５００ ０．９４７４％

２６

深圳市同创盈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２００ ０．３７８９％

２７

深圳市金桔创盈投资管理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５２７８ １０．０００４％

合计

５２７７８ １００％

五

、

鹏鼎创盈增资扩股后的股东基本情况

：

（

１

）

深圳市高新投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

主要从事创业投资业务

。

注册地址为深圳市福

田区深南大道

７０２８

号时代科技大厦

２２０９

号房

。

法定代表人为陶军

。

（

２

）

深圳大洋洲印务有限公司

：

主要从事卷烟包装设计

、

印刷及销售

，

其母公司为香

港上市公司

。

注册地址为深圳市龙岗区横岗街道保安社区简龙街

２１

号

。

法定代表人为黄

莉

。

（

３

）

深圳天源迪科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

主要从事计算机软硬件产品的生产和销

售

、

计算机网络设计

、

软件开发

、

系统集成

、

信息系统咨询及相关技术服务

。

注册地址为深

圳市高新区南区市高新技术工业村

Ｔ３

栋

Ｂ３

楼

。

法定代表人为陈友

。

（

４

）

深圳市沃尔核材股份有限公司

：

主要从事高分子核辐射改性新材料及系列电子

、

电力新产品和新设备的研发

、

制造及销售

。

注册地址为深圳市坪山新区兰景北路沃尔工

业园

。

法定代表人为周和平

。

（

５

）

深圳市科陆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主要从事智慧电网和新能源应用

、

节能减排

提供设备与解决方案

。

注册地址为深圳市南山区高新技术产业园南区

Ｔ２

栋

Ａ

、

Ｂ

区五

楼

。

法定代表人为饶陆华

。

（

６

）

海能达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

主要从事专业无线通信终端和集群系统的研发

、

生

产

、

销售

，

并提供整体解决方案

。

注册地址为深圳市南山区高新区北区北环路

９１０８

号海

能达大厦

。

法定代表人为陈清州

。

（

７

）

深圳市兴森快捷电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主要从事

ＰＣＢ

印制线路板样板

、

中小

批量板的生产及销售

。

注册地址为深圳市南山区深南路科技园工业厂房

２５

栋

１

段

３

层

。

法定代表人为邱醒亚

。

（

８

）

深圳市奥拓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

公司主要从事

ＬＥＤ

应用产品和金融电子产品的

研发

、

生产

、

销售及相应专业服务

。

注册地址为深圳市南山区深南大道高新技术工业村

Ｔ２

厂房

Ｔ２Ａ６－Ｂ

。

法定代表人为吴涵渠

。

（

９

）

深圳创维

－ＲＧＢ

电子有限公司

：

主要从事电视机

、

数字音视频广播系统的生产

、

研发及销售

。

注册地址为深圳市南山区深南大道创维大厦

Ａ

座

１３－１６

楼

（

仅作办公

）。

法

定代表人为杨东文

。

（

１０

）

深圳市得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

主要从事电子连接器的研发

、

生产及销售

。

注册

地址为深圳市光明新区光明街道三十三路

９

号得润电子工业园

。

法定代表人为邱建民

。

（

１１

）

深圳市华鹏飞现代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

主要从事综合物流服务

、

供应链商品销

售服务

。

注册地址为深圳市福田区八卦岭八卦路众鑫科技大厦第

１２

层

（

大厦自编号

１３０６＃

）（

仅限办公

）。

法定代表人为张京豫

。

（

１２

）

深圳市佳士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主要从事焊接设备研发

、

生产和销售

。

注册地址

为深圳市坪山新区青兰一路

３

号

。

法定代表人为潘磊

。

（

１３

）

深圳顺络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

主要从事新型片式元器件

，

包括叠层电感磁珠

、

片

式压敏电阻器

、

功率电感

、

高频绕线电感

、

共模扼流器

、

ＬＴＣＣ

、

片式钽电容

、

ＰＣＢ

等新型电

子元器件的研发

、

生产和销售

。

注册地址为深圳市宝安区观澜街道大富苑工业区顺络观

澜工业园

。

法定代表人为袁金钰

。

（

１４

）

汤臣倍健股份有限公司

：

主要从事膳食营养补充剂的研发

、

生产和销售

。

注册地

址为珠海市金湾区三灶科技工业园星汉路

１９

号

。

法定代表人为梁允超

。

（

１５

）

深圳市新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主要从事防静电

、

洁净室耗品的研发

、

生产

、

销

售

。

注册地址为深圳市南山区麒麟路

１

号南山知识服务大楼

３１４－３１５

室

。

法定代表人为

侯毅

。

（

１６

）

欣旺达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

主要从事锂离子电池模组的研发

、

设计

、

生产及销

售

。

注册地址为深圳市宝安区石岩街道石龙社区颐和路

２

号综合楼

１

楼

、

２

楼

Ａ－Ｂ

区

、

２

楼

Ｄ

区

－９

楼

。

法定代表人为王明旺

。

（

１７

）

深圳新宙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主要从事新型电子化学品的研发

、

生产

、

销售

。

注册地址为深圳市坪山新区沙坣同富裕工业区

。

法定代表人为覃九三

。

（

１８

）

深圳亿和模具制造有限公司

：

主要从事精密模具的生产销售

。

注册地址为深圳

市光明新区公明办事处田寮社区南环路亿和工业园

Ａ

栋第一层

、

第三层

，

Ｂ

栋第一层

、

第

三层

；

第九工业区亿和模具产业基地厂房

Ａ５

栋一

、

二楼

。

法定代表人为胡晓峰

。

（

１９

）

深圳市宇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

主要从事生产

、

销售液晶显示器

（

不含国家限制

项目

，

生场地另设

）；

销售电子仪器仪表

、

电子元器件

、

电脑

、

通信产品

（

不含专营

、

专卖

、

专

控商品

），

进出口业务

（

凭资格证书经营

）。

注册地址为深圳市南山区高新区中区麻雀岭工

业区

Ｍ－６

栋三层二区

。

法定代表人为魏连速

。

（

２０

）

深圳市证通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

主要从事金融自助服务终端

、

金融支付终端设

备

、

ＬＥＤ

照明产品等开发

、

生产和销售

。

注册地址为深圳市南山区南油天安工业村八座

３Ａ

单元

。

法定代表人为曾胜强

。

（

２１

）

深圳市欧菲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

主要从事投资管理与咨询业务

，

其子公司为深

圳欧菲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注册地址为深圳市福田区车公庙工业区泰然工业厂房

２１０

栋

８

楼

Ｆ９

。

法定代表人为蔡荣军

。

（

２２

）

深圳劲嘉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

主要从事创业投资业务

。

注册地址为深圳市南山

区高新技术产业园科技中二路劲嘉科技大厦

２０

楼北

。

法定代表人为乔鲁予

。

（

２３

）

深圳市华汉投资有限公司

：

主要从事投资管理与投资咨询业务

。

注册地址为深

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一路鲤鱼门街一号前海深港合作区管理局综合办公楼

Ａ

栋

２０１

室

（

入驻深圳市前海商务秘书有限公司

）。

法定代表人为刘水

。

（

２４

）

深圳市同心投资基金股份公司

：

主要从事投资管理与创业投资业务

。

注册地址

为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一路鲤鱼门街

１

号前海深港合作区管理局综合办公楼

Ａ

栋

２０１

室

（

入驻

：

深圳市前海商务秘书有限公司

）。

法定代表人为黄光苗

。

（

２５

）

深圳市元明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

主要从事提供信息技术服务

。

注册地址为深圳

市福田区梅华路深华科技工业园

１

栋

５

层西

５Ｈ１６

。

法定代表人为裴钦元

。

（

２６

）

深圳市同创盈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

主要从事创业投资服务

。

注册地址为深圳市

福田区深南中路新闻大厦

１

号楼

２２１０

。

法定代表人为吴学东

。

（

２７

）

深圳市金桔创盈投资管理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为合资公司的员工持股公司

。

注册地址为深圳市宝安区西乡街道宝源路宝安互联网产业基地

Ａ

区

７

栋

２０１

室

。

执行

事务合伙人为谭祝君

。

六

、

备查文件

变更

（

备案

）

通知书

特此公告

。

深圳顺络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四年七月十九日


